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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农产品
流通的机遇与对策

王 品 飞

［摘 要］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国家的广泛关注，为世界经济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中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流通存在着诸多机遇，为此，应提出切实的实施路径，制定可

行的农产品进出口政策。实施新兴市场多元化及自由贸易区战略，倡导在新的历史时期，充分利用

各种资源，发扬团队合作精神，突出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根据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确

定政策保障、运输保障及便利保障等对策，提倡互联网、大数据介入 “一带一路”农产品流通，

为各国农产品国际化流通提供实时、全方位数据服务。通过上述政策措施，促进各国农产品的流

通，实现全球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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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是大思维、大智慧、大战略，对世界经济运行方式、全球要素资源配置产

生了重要影响。五年多来，在中国政府的积极倡导下，沿线国家纷纷响应，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现如今这条发展之路得到了众多国家的认可，使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济交流合

作更加便捷，对全球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世界经济繁荣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各国应当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具有相对劣势的产品，这

样可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增进社会福利水平。围绕着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

品贸易，国内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我国农产品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资源较为稀缺的禀赋

特征下，程国强通过将农产品分为土地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认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中

国农产品出口中占绝对优势，农产品出口符合比较优势原则。［1］吕玲丽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对

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农产品进行比较优势分析得出，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主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呈现

互补关系。［2］黄毅在我国对外农产品贸易研究中发现，中亚五国在棉花、粮食等土地密集型农产

品的出口上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而我国在农产品加工等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优势明

显。［3］余妙志等利用 2004—2014 年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探讨了中国与南盟成员

国农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问题，发现中国处于比较劣势。［4］谭晶荣等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与

中亚五国主要农产品贸易潜力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中国对中亚五国出口的农产品比较广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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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从中亚五国进口的农产品则相对比较单一。［5］何敏等分析了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发现二者农产品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并存，但互补性更为明

显。［6］付明辉和祁春节对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贸易现状进行分析，指出中

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各自的比较优势领域进行贸易，农产品贸易的发展空间巨大，但双边发展

是不对称的，中国对蒙古、俄罗斯和东盟成员国依赖程度过大。［7］孙致陆和李先德结合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农业经贸合作发展前景分析，提出了我国扩大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政策建

议。［8］苏杭和李智星在比较借鉴日本 “进攻型农业”政策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农业在国际合作中

的发展对策建议。［9］

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逐渐成为国际贸易合作新的制

度安排。在古典流动性假设下，有必要分析国际商品的相对价格差异、国际贸易产生的收入效应

与替代效应、进出口国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边际消费倾向、贸易条件等问题。［10］本文以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贸易流通为研究对象，多角度分析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流通现状，探寻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一步深化农产品贸易流通

合作的机遇并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一、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流通现状

“一带一路”是互联互通的“朋友圈”，中国是倡议发起国，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秋访问哈

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期间，提出了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11］的倡议，迅速在国际社会产生反响与共鸣，开启了 “一带一路”新篇章。中国政府做出

了积极的表率，2014—2016 年 3 年时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中国贸易总额超过 3 万亿美

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投资超过 500 亿美元。中国企业在 20 多个沿线国家建设

56 个经贸合作区，为相关国家贡献近 11 亿美元税收和 18 万个就业岗位。习近平主席在 2017 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宣布: 未来 15 年中国预计将进口 24 万亿美元商品，吸收 2 万亿美

元境外直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 2 万亿美元。农产品流通贸易在其中占有可观的市场份

额，这预示着“一带一路”的农产品流通将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不仅联通了亚非欧，更将

融合拉美，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占少数，农业是多数国家产出与收入的

构成主体，是经济的重要支撑。各国都有自己的主营农产品，彼此间具备互换互利的基础和条

件，可以通过交换来促进本国农业市场发展。在农产品流通过程中，要利用好资源、市场和规

则，保障农产品流通稳定健康发展。不仅要适度进口，调剂余缺，弥补国内生产不足，同时也要

支持有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创利换汇，消除国内的产能过剩。一进一出，各取所需，既加强了彼

此间的往来、增进互信，又开创了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所以，农产品流通对 “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能够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增加沿线各

国的贸易收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大农产品贸易国，农产品出口额

居全球第四位，进口额居全球第二位，在满足自给的前提条件下，还能广泛参与国际流通，给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农业支持和帮助。
( 一) 中国与亚洲区域农产品流通

亚洲是“一带一路”的源头和大本营，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和资源优势，农产品流通

更是增进彼此间往来的桥梁和纽带。中国近年来与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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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泰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最具代表性 ( 见表 1) 。出口方面与缅甸的同期比增幅最高，

与马来西亚、秦国、孟加拉国同期比为负值，其中与孟加拉国的降幅最高达到 － 15． 8% ; 进口方

面与印度的同期比最高，达到 40． 2%，与孟加拉国的同期比为 － 7． 7%。相互之间进出口稻米、
热带水果、蔬菜，维系彼此间的平衡供给，糖类、植物油等是中国主要进口的农产品，猪禽肉、
羊毛及蚕丝、水产品等是主要出口的农产品。

表 1 亚洲区域农产品出口、进口情况

单位: 万美元

国家 2017 年 1—9 月金额 2016 年 1—9 月金额 同期比( % )

印度 49，956． 90 77，461． 00 46，396． 80 55，259． 30 7． 7 40． 2
缅甸 32，407． 30 12，431． 80 24，844． 00 11，809． 60 30． 4 4． 6
印度尼西亚 172，680． 40 322，828． 20 143，904． 60 242，377． 30 20 33． 2
马来西亚 171，168． 00 159，101． 50 186，410． 60 148，746． 60 － 8． 2 7
越南 289，259． 80 289，259． 80 275，143． 20 275，143． 20 5． 1 5． 1
泰国 216，062． 90 357，573． 10 251，497． 80 327，084． 60 － 14． 1 9． 3
孟加拉国 19，470． 50 6，013． 10 23，126． 30 6，514． 70 － 15． 8 － 7． 7

( 二) 中国与东欧区域农产品流通

中国与东欧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农产品贸易关系，在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国与东欧

16 国经贸合作更加密切，双边的农产品贸易额呈现多种变化。数据如表 2 所示，出口同期比降

幅最大的是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下降 20% 左右; 进口方面同期比增幅最高的是捷克，高达

44． 8%，波兰和斯洛伐克出现负值，在 10% 左右。中国自东欧 16 国进口多为水产品和海产品、
动物源性食物，油料、工业用或药用植物、稻草、秸秆及饲料，蔬菜、水果、坚果等制品，基本

呈逐年递增态势; 出口畜肉及杂碎、可可、烟草及其制品，呈现出波浪式的曲线变化态势。其

中，从东欧进口的畜产品、其他农产品、水果和水产品的份额中，波兰都名列首位，特别是在水

产品的进口中所占份额超过 90% 以上。此外，捷克在中国对东欧的农产品进出口市场中也不容

忽视，所占份额也相当高，要尽力维护、互助多赢。

表 2 东欧区域农产品出口、进口情况

单位: 万美元

国家 2017 年 1—9 月金额 2016 年 1—9 月金额 同期比( % )

波兰 21，833． 20 8，515． 40 19，421． 60 9，356． 60 12． 7 － 9
保加利亚 2，294． 30 1，152． 90 2，018． 80 840． 40 13． 6 37． 1
捷克 3，979． 30 3，350． 50 3，837． 00 2，313． 90 3． 7 44． 8
斯洛伐克 547． 10 137． 30 470． 30 154． 50 16． 3 － 11． 1
匈牙利 1，543． 40 7，037． 80 1，361． 80 6，411． 00 13． 3 9． 8
克罗地亚 1，463． 40 1，463． 40 1，865． 50 1，865． 50 － 21． 6 21． 6
罗马尼亚 6，776． 20 574． 60 544． 40 544． 40 － 19． 8 5． 5

( 三) 中国与非洲区域农产品流通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非洲国家农产品贸易主要集中在尼日利亚、埃及、加纳、埃塞

俄比亚、布基纳法索、津巴布韦等国，而且进口农产品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出口农产品的增长速

度。根据表 3 可知，出口状况起伏较大，增幅最高的是布基纳法索，高达 111． 4%，降幅最高的

是埃塞俄比亚，达到 － 50． 9% ; 进口方面增幅最高的是布基纳法索，高达 261． 1%，降幅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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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埃及，达到 － 36． 8%。其中，南非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进出口合作伙伴，双方保持着长期的农

产品贸易往来。中国向非洲主要出口茶叶、番茄罐头等农产品，从非洲主要进口棉花、芝麻、羊

毛、可可豆等农产品。中国与非洲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中非农产品资源和市场有

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市场未来对非洲农产品需求潜力巨大，使得中非农产品贸易具有良好的发展

前景。［12］

表 3 非洲区域农产品出口、进口情况

单位: 万美元

国家 2017 年 1—9 月金额 2016 年 1—9 月金额 同期比( % )

尼日利亚 16，612． 90 3，749． 60 14，295． 70 1，899． 20 16． 2 97． 4
埃及 14，848． 40 10，256． 70 16，350． 80 3，762． 40 － 9． 2 172． 6
加纳 20，055． 20 2，486． 30 16，853． 20 3，935． 80 19 － 36． 8
埃塞俄比亚 526． 60 21，852． 00 1，072． 60 31，041． 90 － 50． 9 － 29． 6
布基纳法索 2，992． 90 1，842． 90 1，415． 50 510． 40 111． 4 261． 1
津巴布韦 598． 20 57，501． 80 994． 20 58，254． 50 － 39． 8 － 1． 3
南非 25，225． 30 46，258． 90 22，586． 50 40，389． 10 11． 7 14． 5

二、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流通的机遇

( 一) 中国政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上达成互联互通共识

政治是统领、是保障，直接影响各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贸易互联互通是 “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共同需求。在中国政府的积极倡议下，各国政府纷纷提出联合发展的政治主张: 俄罗斯

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 “光明之路”、土耳其

提出的“中间走廊”、蒙古提出的 “发展之路”、越南提出的 “两廊一圈”、英国提出的 “英格

兰北方经济中心”、波兰提出的“琥珀之路”等。期间中国同老挝、柬埔寨、缅甸、匈牙利等国

的合作对接工作全面展开，同 4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同 30 多个国家开展

机制化产能合作。［13］这说明互联互通是各个国家的共同需求，中国同沿线多国已经达成政治互

信，经贸合作正在深入开展，对农产品流通也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农业贸易将产生深远的

影响。
( 二) “一带一路”农产品流通夯实了各国经贸合作关系

农产品流通能够促进各国之间农产品贸易升级。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流通

贸易绝大多数还处在初级阶段，各国通过交换取得自己所需的农产品，弥补各国农产品的需求差

异，消化本国农产品的过剩产能。这显然不能成为各国农产品贸易的真实目的，各国要围绕其他

国家的农业需求提供个性化农产品，开展针对性服务，各取所需、各有所得，扩大农产品贸易流

通范围，促进本国农产品的升级改进，赢得市场竞争优势。中国不仅是农产品出口大国，也是进

口大国，日益强大的中国需要国际农产品贸易，也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农业科技，通过农业

引进和输出，对接世界农业发展，加快中国农业的发展步伐，向着国际化合作和发展的更高目标

迈进。［3］

农产品流通能够强化各国互惠式关系。东盟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密切的交往和合作，自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来，各方面的交往合作升级。从经济总量和涉及的人口总量来看，

东盟自贸区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与中国的农业贸易额也逐年递增，是中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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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重要的进出口货源集散地。目前为止，我国与东盟保持最大贸易伙伴关系已长达 7 年，今后

将继续深化同东盟国家的农业合作，强化双方的贸易伙伴关系。以农产品流通为媒介，拓展农业

贸易的深度和广度，加强互信，建立一定范围内的双边合作机制，增加农产品项目投资，提升农

业合作水平，从利益共同体过渡发展成为命运共同体，彼此互联互通、释放贸易合作潜力，从而

形成牢固的贸易伙伴关系。［14］

( 三) “一带一路”农产品流通促进我国农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中国农业自然资源需要合理开发。我国地处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等几个不

同的气候区，其中绝大部分处于亚热带和温带，适宜农、林、牧、渔等各业生产的发展; 生物资

源种类繁多，世界上主要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都有种植; 水产资源丰富，是世界上淡水产品产

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些优质自然资源的开发对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产生相当大的诱惑和

吸引力，继而促进“一带一路”其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中国农业文化资源需要广泛交流。农业文化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农业大国和农业强

国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先进农业文化。中国的农业文化灿烂悠久、享誉海外，对世界农业生产的

发展起到了广泛的促进作用。然而，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工业革命也带动了农业革

命，中国农业文化的优势逐渐丧失，需要补充先进的文化资源，需要先进的农业文化思想和思

路。“一带一路”农产品流通也是农业文化的流通，在传播中国农业文化的同时也要加强农产品

文化的内涵建设，提升产品附加值，注重农业文化的海外输出。［15］还可以汲取欧洲和美洲先进的

农业文化，丰富文化视野，扩宽文化资源，更好地促进中国农业文化的发展。
( 四) “一带一路”农产品流通能够改善我国目前农产品流通不合理的现状

我国许多农产品流通不畅。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模式是 “小而散”，规模化

效益低，主要表现为农产品流通缺乏组织，农产品流通信息化水平较低，农产品流通信息交流不

畅，农产品流通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距现代物流标准有差距，农产品

流通交易方式没有与时俱进，先进科技在农产品交易过程中应用较少。这不但导致 “卖难买

贵”、“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等问题的交替发生，而且在农产品流通过程中不能掌控交易形

势，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现象，难以使农民真正富裕起来，影响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我国部分农产品贸易结构不尽合理，农产品贸易中出口产品多为初级加工农产品，深加工以

至于精加工的农产品较少，且种类单一，缺乏竞争优势，不能形成较大的贸易体系。我国用于农

产品加工的机械设备相对落后，在技术、设备、人才、管理上虽然比落后国家有很大的优势，但

与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造成了农产品附加值较低、竞争力不强、出口受阻等现象［16］，已经

对“一带一路”农产品流通形成了一定的阻碍，需要在农产品流通交易中渐行渐改，继而达到

符合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标准。

三、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流通的实施路径

( 一) 依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共识，完善中国农产品“走出去”的政策调控

经济自由化、区域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点，加快构建更加开放自由的

经济体制是政府间合作的中心任务。中国政府要保持长远的战略眼光，制定农业 “走出去”的

政策扶持体系，提供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支持，设立专项资金，鼓励支持境内外农业有效

对接，以开放的姿态鼓励企业进行跨国农业投资，以生产高质量、高品质农产品为目标，为扩大

同沿线国家农产品流通交易规模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企业应把握 “一带一路”的发展契机，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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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积极与国际接轨，在政府引导下建立双方政府企业间的农业信息共享交

流平台，实现资源和经验的交流和共享，共同面对农业国际生产、投资的不确定性，抵御国际环

境变幻带来的风险。［17］注重中国农产品品牌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发好中国声音。
( 二) 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务实合作的愿望，实行农产品新兴市场多元化发展战略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家和地区间经济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大，国际环境时刻影响着农

产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流通交易，世界农产品市场需要中国的加入，也只有中国的加

入才显得生机盎然。然而，市场有着太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为规避风险，避免伤害，应大力开

拓新兴市场，实现市场多元化，提高应变能力，实现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对接，争取优

势互补，获得双赢。市场的潜力是无限的，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要积极开展农业领域的相关合

作，大力挖掘农产品流通带来的市场潜能; 对于 “贸易过度”国家，要控制好与其农产品流通

交易额度，避免交易量过大带来的负面作用［18］; 对于 “贸易不足”国家，进一步推动对该国市

场的开发，扩大技术交流，积极实施帮扶战略，使不足发展成为适度，让更多的消费者分享农产

品贸易带来的福利。
( 三) 把握各国农产品资源输出心理，推广农产品流通自由贸易区战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自己的农产品资源优势，每个国家都希望将自己的资源优势转变

成为资金优势，这就需要借助国际贸易平台来完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建立，加速了

双方的贸易往来，成果显著，中国已经连续 7 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其中不乏农产品流通

的交易数据。在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对双边农产品贸易起到了很大

的促进作用，自由贸易区的模式可以尝试推广。“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国家农业资源丰富、消费

潜力巨大，是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理想合作伙伴。要积极与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农产品自由贸易区合

作意向洽谈，增加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农产品流通合作磋商，最大程度整合利用农业市场资源，通

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制造效应，扩大中国对国际农产品流通市场的影响力。
( 四) 发扬团队合作精神，突出“一带一路”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

“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奏”唱响，而是沿线国家的 “合奏”演出。当前国际形势复

杂多变，世界多极化苗头凸显，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实践证明: 合作共赢、分裂互

伤，合作互助是发展的根本。长期以来，农业社会是我国的主要社会模式，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

是中国历史的客观存在，中国农业生产有着宜分不宜合的说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中国农产品流通不合理局面与我国农业社会的长期存在有着相当深的渊

源。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发扬团队精神，认识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是利益共同体，

还是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农业是基础、是根本，农产品流通是各国之间的命脉联通，也是养

分补给，使得各国的“身体”更加结实健壮，不仅能够保障各个国家的粮食安全，还能促进世

界各地区的和平稳定。“一带一路”农产品流通不仅仅是国际农业贸易，还能够带动其他相关产

业的跟进和布局，促进沿线各国经贸全面发展和进步。此外，我们还要积极同美国、德国、法

国、英国等世界经济发达国家沟通，开展多边贸易合作，使 “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层次迈进，

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复兴和繁荣。

四、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流通的对策

( 一) 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间沟通合作，为农产品流通提供政策保障

政府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起调节作用的那只 “看得见的手”，各国政府都致力于本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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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是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农业、工业和商业对经济作用的经典阐述，也体现了农业和商业在国家经济发

展中的地位。中国政府应倡导各国政府协调各方力量，建立起高效的贸易合作运行机制，共同营

造贸易投资流通良好的环境，完善农业贸易合作的公共服务系统。我们要积极推行 “科技兴农”
政策，不断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积极推进农产品的创新和升级，不断提高农产品的优势和整

体竞争力，创造有利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农产品流通过程中，对我国优势农产品要充分发挥出其

比较优势，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及附加值，保持其竞争优势，同时也要学习借鉴国外农产品生产加

工的先进经验，为己所用，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综合市场竞争力。
推进国际间农业高科技合作园建设，在农产品深加工等方面密切合作。改革开放 40 年来，

中国农业在资金、生产技术、设施设备等方面积累了较强的综合实力和成功经验。而 “一带一

路”沿线还有很多国家在农业领域发展相对落后，在农产品转型升级和发展上具有强烈的帮扶

需求，中国应加强对这些国家在农产品的研发、种植技术、农机设备、加工、运输等方面的综合

援助，构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国际农业合作示范园，扩大规模，提升层次，打造国际农业合

作新模式、新载体。［19］我们应鼓励和引导国内有优势的农业集团 “走出去”，以点带面，以线带

片，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农业合作的协同发展。
( 二) 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物流体系建设，为农产品流通提供运输保障

物流是经济发展的引致需求，是 “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能够把碎片化的

地区经济串接起来，促进沿线国家的相互贸易及产业转移，扩大区域经济的发展空间，形成相互

促进、紧密联系的经济空间。“一带一路”是纵贯亚、非、欧大陆贸易和产业的大通道，众多的

农产品和农用设施要通过它送往世界各地。新兴市场多元化及自由贸易区战略都需要大通道有完

备的保障措施，继而促进各大洲之间要素市场、产业链、产业集群的进一步整合，实现各个区域

经济文化的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沿线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物流运输所

依赖的交通仓储设施满足不了当前农产品实体配送的要求，极大影响了 “一带一路”的农产品

流通，严重的甚至影响正常的进出口。农产品的生产多集中在农村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比较

落后，运输条件和运输能力有待加强。很多农产品都是特定区域特产，农产品城市化、国际化消

费则需要高效贮藏能力、高效运输能力。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农产品的消费区域与生产区域距离

远，贮藏和运输能力不充分，不利于安全、保质保鲜、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目标的实现，影响了

农产品的销售，损害了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20］为了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需要沿线国家

和地区及时沟通信息，不断加强运输和贮藏设施建设，改善仓储运输条件，应对农产品季节性和

易损坏所带来的挑战，降本增效，打造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有利环境。
( 三) 充分利用“互联网 +”，为农产品流通提供便利保障

“互联网 +”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更加通畅。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推

广和普及，以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相互结合来提升实体经济发展的生产和创新，已经成为一种经济

发展的新形态，不仅扩大了交易范围，消除了时空障碍，还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及便利要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各自的文化风格和消费习俗，若想满足各个地域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了

解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尤为重要。随着大数据及云存储技术的广泛应用，各种经过处理的海量数

据信息会源源不断地传输给各区域消费者，人们根据各种数据信息按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农产品。
“互联网 +”加快传统农产品流通转型升级的速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统的农产品交

易多以政府为媒介，连接各地的农产品生产主体，通过各种生产模式进行大批次、大规模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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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满足各地消费者的共性需求，而消费者更深层次微观的个性化需求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这

显然不能适应“互联网 +”时代。［21］民以食为天，流通中的农产品绝大多数都是以满足消费者的

饮食需求为目的，随着农业科技的全面应用，人们由温饱逐渐奔向小康，对饮食的需求变化将引

发农产品流通的革命，传统的互联网营销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的广泛需求，将逐步被个性化

定制、智能化生产取代，促使农产品流通向新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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